
同一国家的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协定特定的《原产地规则议定书》行事。
3.�外贸部长委员会应持续监督本议定书可能需要的任何修改，以确保原产地规
则的正确实施。

第三节：自由化的配套安排
第七条：关税及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的确定及其计算规则

1.�关税指根据成员国在1997年12月31日实施的税率在海关税则中规定的税费，以
及成员国在上述日期对成员国间贸易商品征收的其他类似效力的税费，这些税费
不适用于成员国自身产品。2.�本协定生效后，不得对成员国间贸易商品征收新的
关税或任何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3.�若在本协定生效时或之后对关税及其他类似
效力的税费进行削减，则此类削减后的税率应取代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税率。4.�成
员国在对彼此间贸易产品进行分类时应遵循协调制度（HS）海关税则。5.�本协定
签署时，成员国应根据本条第四款所述的关税表，交换关于第一款所述日期设定
的关税及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的文件。

第8条：非关税限制
各成员国承诺立即取消所有非关税限制，包括成员国可能为控制进口而采取的安排和
程序。此类限制尤其可能包括对进口实施的定量、货币、行政和技术限制。不得实施
新的非关税限制，此举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具体规则、《阿拉伯国家间商业交流促
进与发展协定》以及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安排。

第9条：海关估价
为对进口货物进行海关估价之目的，成员国将适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与海关估价相关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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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条：国民待遇
在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具有这些国家原产地和来源地的货物，将享受国产货物的待遇。

第11条：政府采购
根据本协定条款，在比较各成员国货物供应国际招标的相关报价时，应遵守本协定关
于实际征收关税及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的规定，且不得与各成员国关于优惠待遇的现
行法律和程序相冲突。

第12条：增值税和销售税
对享受关税减免的进口产品征收增值税或销售税的税率，应根据本协定第3条和第4条
规定的减免比例，结合关税及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予以设定。

第13条：金融交易
成员国之间商业往来中的金融交易结算应使用自由交易货币进行，并遵循各成员国现
行法规，且不得违反成员国间可能生效的任何协议或安排。

第14条：展览会
各成员国应努力参与在其他成员国举办的展览会和国际博览会，并允许在其领土内
组织临时或永久性展览，同时根据各成员国适用规则和程序为此提供一切必要便利。

第4节：程序
第15条：防御性程序

各成员国均有权启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协议中规定的防御性程序。此类程序仅适用于
被任何一方认定从另一成员国进口至其领土的产品数量绝对增加，或相对于本地生产
比例增加，且以导致或威胁导致对生产同类产品的本地工业或农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方式进口的产品，或


